丰都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
	个人
	姓 　 名
	
	身份证件号
	

	
	
	住 　 址
	
	联系电话
	

	
	单位
	名 　 称
	重庆铄鑫燃气有限公司南天湖经营部

	
	
	地　　址
	丰都县南天湖镇*******

	
	
	联系电话
	173****8408
	法定代表人
	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3G3N


丰经信处罚〔2025〕02号
经查，你（单位)于2025年7月30日实施了以下违法行为：在丰都县南天湖镇南天湖村*****住宅堂屋内违规存放液化二甲醚钢瓶（实，13L）37瓶。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为证：现场检查照片、现场检测笔录、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询问笔录。
你（单位）的行为违反了《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五）项的规定，本机关于2025年9月19日向你（单位）（直接/邮寄/留置）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丰都经信告知〔2025〕04号），告知陈述申辩权和听证申请权。
你（单位）在告知的期限内没有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听证。
本机关认为：该单位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消除危害后果且法人朱应平向本机关提供丰都县南天湖镇南天湖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本人肢体二级残疾证明，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五）项、《重庆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领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细则》附件（二）燃气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七点的规定，责令你（单位）限期二十日改正违法行为，决定给予如下行政处罚：1、责令限期二十日整改。2、罚款贰万元。罚款限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纳到工商银行丰都支行银行（开户行：丰都县财政局（非税收入征缴专户），账号：3100015129200001344），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本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六十日内依法向丰都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涪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实施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丰都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5年 9 月 19 日








[bookmark: _GoBack]


